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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公租租房房住住满满一一年年可可以以换换房房啦啦
济南出台公租房首个系统新规，房屋可以互换

本报记者 刘雅菲

谁入住咋把关

所有承租家庭
每年将被检查一次

公租房入住有着严格的筛
选条件，为了保证公平，对于选
房人的条件，会实行追踪式的审
核。其中，如果选择期房的申请
家庭在入住以前不再符合公共
租赁住房准入条件的，济南市住
房保障管理部门会取消其准入
资格，不再办理入住手续。

入住之后，济南市住房保障
管理部门每季度还要进行入户
调查，每季度调查比例不低于承
租家庭户数的30%，而所有承租
家庭每年都将被检查一次。据了
解，这种检查是为了及时掌握承
租家庭履行合同、家庭状况变
化、房屋使用、室内设备设施状
况等情况，检查的记录将纳入档
案管理。

在检查当中如果发现违反
合同约定的，需要限期纠正；如
果拒不纠正，按照有关规定提出
处理意见，报市住房保障管理部
门批准后实施。检查当中，对发
现了违约行为的承租家庭，市住
房保障管理部门还会实施不定
期的抽查。

装修一下行吗

擅自装修
需退回公租房

租赁公租房，需要像对自己
家一样爱护，但是需要注意的
是，公租房不能擅自进行装修。
如果确需装饰装修的，应当向受
托机构提出申请，经市住房保障
管理部门批准后方可实施。

除擅自装修以外，在公租房
内居住，如果出现转借、转租或
者擅自调换所承租公共租赁住
房；改变所承租公共租赁住房用
途；损毁、破坏住房，擅自装修、
改变房屋结构和配套设施，拒不
恢复原状或者不当使用造成重
大损失；在公共租赁住房内从事
违法活动的；无正当理由连续6
个月以上闲置公共租赁住房的；
隐瞒家庭情况或提供虚假材料
骗取公共租赁住房的；违反法
律、法规等规定的其他行为都需
要退回公租房。

届时，住房保障管理部门会
出具取消保障资格责令限期退
回的决定书。承租家庭对处理决

定不服的，可依法申请行政复议
或提起行政诉讼。承租家庭在法
定期限内不申请行政复议或者
不提起行政诉讼，在规定期限内
不退回公共租赁住房的，可依法
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腾退有啥规定

搬迁期满又无房
可按市场价缴租金

除退回情况外，还有多种情
况需要承租者腾退公租房，关于
腾退也有两种不同的处理办法。
其中，承租家庭无正当理由累计
6个月以上拖欠租金的；未按规
定提出续租申请的需腾退公租
房，市住房保障管理部门会出具
腾退住房的决定书，拒不腾退
的，市住房保障管理部门可依法
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承租
家庭腾退公共租赁住房。

如果提出续租申请但经审
核不符合续租条件；租赁期内，
通过购买、受赠、继承等方式获
得其他住房不再符合公共租赁
住房配租条件的；或者租赁期
内，承租或者承购其他保障性住
房的。济南市住房保障管理部门
也会出具腾退住房的决定书，并
合理安排搬迁期，搬迁期内的租
金按原合同约定租金数额缴纳。

如果搬迁期满不腾退住房
且承租家庭确无其他住房的，经

市住房保障管理部门批准，可按
市场价格缴纳租金；有其他住房
的，市住房保障管理部门可依法
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承租
家庭腾退公共租赁住房。

有猫腻咋应对

无故闲置半年
五年内不能再申请

在提报家庭状况的时候，承
租家庭必须得诚实，采取隐瞒家
庭状况变化情况或提供虚假材
料等不正当手段骗取公共租赁
住房的后果很严重。《办法》明
确，对于此类行为将由住房保障
管理部门移交城管执法部门，并
由城管执法部门依法予以处罚；
市住房保障管理部门按规定取
消其承租资格并记入公共租赁

住房信用管理档案，责令限期退
回所承租公共租赁住房并按市
场价格补缴租金。逾期不退回
的，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
行。承租方自退回公共租赁住房
之日起5年内不得再次申请住房
保障。

据了解，2014年年底，西蒋
峪公租房开始入住，但截止到去
年4月，2500多户办理了入住手
续的承租者中，只有1200多户真
正入住。当时济南房管部门负责
人就曾提醒，如果无正当理由闲
置半年，房管部门将收回住房。
不仅如此，此次在《办法》中还明
确，如果无故闲置半年，承租家
庭自退回公共租赁住房之日起5
年内不得再次申请住房保障；造
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此外，擅自转借、转租或者

擅自调换所承租公共租赁住房；
改变所承租公共租赁住房用途；
破坏或者擅自装修所承租公共
租赁住房，拒不恢复原状；在公
共租赁住房内从事违法活动也
将受相同处罚。

如何调换住房

等待摇号选房期内
可申请补贴

在去年的电视问政当中，有
市民反映申请了西蒋峪公租房，
但因为房源少，接受了调剂，住
在清雅居公租房小区，但现在面
临孩子上学太远的问题，想要换
一套位于西蒋峪小区的公租房。
他自己联系了一位西蒋峪公租
房的住户，双方想将房屋进行互
换，但因为当时没有相关的互换
政策，互换只得搁浅。

如今，这位市民就可以依照
办法规定进行换房了。《办法》规
定，如果出现公共租赁住房住宅
承租家庭因入住人身体、就业、
子女就学等原因需调换住房的，
原则上应当在原配租住房入住
满1年后，持换房意向书到市住
房保障管理部门申请登记。

调换住房有两种方式，首先
可以通过互换的方式，互换双方
均符合前述条件且互换住房符
合相关保障标准的，准予互换，
重新签订租赁合同，租赁期限为
原租赁合同剩余租赁期限，租金
按照换房后的住房租金计算。

此外，还可以重新摇号选房。
承租家庭办理退房手续并退出原
配租住房后，重新申请参加摇号
选房。在等待摇号选房期内，符合
租赁住房补贴准入条件的，可按
规定申请租赁住房补贴。

市住房保障管理部门应当
建立互换住房登记信息平台，为
有互换需求的承租家庭提供信
息支持。

公租房的落户也是市民关
注的焦点。记者了解到，目前济
南的公租房可以落户，但仅限本
市户口的申请者将户口平移到
公租房所在的区域。在《办法》
中，再次明确了实施细则。拟迁
入户籍的承租家庭符合现行户
籍迁移条件且名下无房产的，可
持本人申请、居民户口簿、租赁
合同、入住证明等有关材料，到
公安部门办理户籍迁移手续。对
公共租赁住房到期退租或取消
承租资格退回所承租住房的，应
当按照有关规定将户口迁至实
际居住地。

日前，济南首个系统明确公租房管理政策的《济南市公共租赁住房使用管理暂行办
法》出台，其中公租房咋入住、什么原因要腾退、费用怎么收、享受什么样的服务等都说
得明明白白。关于公租房的换房等市民关注的焦点也有了实施细则。

清雅居在蓝天映衬下格外美丽。（资料片） 本报记者 王媛 摄

高铁西侧公租房。（资料片） 本报记者 王媛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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